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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政治制度是政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该书的出版对于扒进该分支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推进关于中外司法制度比较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
有志于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发展的读者，以及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等现实总是感举的读者
，有必要读读此书，想念它会使您在许多总是上获得全新的认识。
该书也颇适合有志于法学研究的读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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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些西方国家的权威辞典或百科全书在解释有关司法的概念和术语时，总是联系法官和法院及
其对案件的审判来进行阐述。
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在“Judicial”(司法的)一词下写道：“关于法官的术语，在很多情况下区别
于‘立法的’和‘行政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区别于‘司法之外的’，后者指不经法院的处理以及
没有法官的干预的处理”；②在“Judicial process'’(司法程序)一词下写道：“与立法程序与行政程序
不同，它的功能在于通过查清纠纷和案件的事实，公布真相，以协助司法机关对于纠纷和案件进行法
律处理”。
③又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Judiciary”(司法机构)的解释为：“一种拥有解决法律冲突
权力的政府机构。
在大多数国家中，司法机构或法院被赋予或成功地保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立作用。
在理想的观念模型中，司法机构常常被界定为旨在以一种确保对争讼各方都公平和正当的方式使冲突
解决制度化的专门组织”④对“Judicial function'’(司法功能)的解释为：“在诉讼当事人双方的争执
中听取和评判案情并作出最后裁定的能力”⑤。
    司法独立原则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阐述三权分立的学说时提出来的。
孟德斯鸠认为，“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
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
”①第二种权力可以简称为行政权力，第三种权力可以简称为司法权力。
为了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必须实行三权分立。
其原因在于：“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
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
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②而“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
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
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
它可以用它的‘一般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它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的意志’去毁
灭每一个公民。
”①    我国的司法改革应当遵循如下几个主要原则进行：一是司法统一的原则。
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司法准则，它要求国家司法体制统一，对司法人员任命统一等；
二是司法独立的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并不排斥、否定国
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也不排斥社会的民主监督；三是司法民主原则。
它首先要求应当以承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独立的权利为前提条件，使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司法，法
律职业的分工和相互制约；四是依法裁判原则。
它要求司法裁判必须根据现行的法律，必须客观地使用法律和遵守法制。
同时要求司法人员遵守程序法并重新认识程序法的作用，科学地处理依法裁判以司法程序中“法官造
法”的关系，对“法官造法”给予必要的法定限制。
　　⋯⋯书摘1    为保证司法独立得以实现，西方国家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度。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法官职务固定。
所谓法官职务固定，是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或法官在任职届满前不可更换。
美国制宪会议成员之一汉密尔顿曾经从多方面阐述了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的理由：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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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职务固定是保证司法部门立性的最好方法。
在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力量的相互比较中，司法部门最弱。
“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
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
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
⋯⋯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①“因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招致其他两方的侵犯、威胁与影响；是故除使司法人员任职固定以外，
别无他法以增强其坚定性与独立性”。
②其次，法官职务固定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
“法院的完全独立在限权宪法中尤为重要。
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
如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不得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等。
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
。
”③只有法官的职位固定才能保证法官的独立性，“而法官的独立实为其执行上述艰巨任务必须具备
的条件。
”④再次，法官职务固定是保证司法稳定性及公正不阿的最好措施。
“坚定、一贯尊重宪法所授之权与人权，乃司法所必具的品质，绝非临时任命的司法人员所能具备。
短期任职的法官，不论如何任命或由谁任命，均将在一些方面使其独立精神受到影响。
如任命权在行政，或在立法机关，则使法官有俯首听命于拥有任命权的某一部门的危险。
如由双方任命，则可产生不愿触犯任何一方的情绪；如由人民选举法官，或由人民选出的专门选举人
任命，则可产生法官过于迁就民意，影响其唯以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为准则、执法不阿的态度。
”①最后，法官职务固定也是使充任法官者皆系熟悉、精通法律的专家的需要。
    法官薪俸固定，是西方国家确保司法独立得以实现的另一项重要制度。
所谓法官薪俸固定，是指法官的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
汉密尔顿对这项制度的必要性也曾作过深刻的阐述。
他说：“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
”因为“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
现。
”②由于“在今日看来之厚俸，过半个世纪则可能变为微薄不堪。
所以，法官的薪俸需由立法机关按照情况变化加以改变，但又需对立法机关加以限制，使之无权改变
法官的个人收人，不能予以削减。
如此则法官始得确保其生活，不虞其景况的变化而影响其任务的执行。
”③    对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我国长期持拒斥或批判的态度。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司法独立”思想就被当作应予肃清的东西。
1943年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曾指出：“边区政权既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则行政与司法的分
离也就没有意义。
司法工作应该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实行专员兼高等法院分庭庭长，县长兼县司法处长”。
1944年3月边区司法会议的结论也指出：“司法工作离开政府也就无从司起，离开政府就会成为光杆儿
。
因此边参会上通过的条例上即明定司法机关受政府领导，因此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是一
种旧观点，是统治的一种表现。
过去⋯⋯所谓‘司法独立’，完全是骗人的话。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一度采取司法隶属于行政的体制。
1951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分庭)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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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和监督。
”当时就有人对这种体制提出批评，认为应强调司法独立，强调司法机关的垂直系统，认为县、市长
兼任法院院长违反了司法独立精神。
然而，在1952年司法改造运动中，上述意见遭到猛烈批判，《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明确将“司
法独立”的思想当作应予肃清的反人民的旧法观点。
1 954年宪法虽将法院从同级政府中分离出来，但并未明确肯定“司法独立”的原则。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凡有“司法独立”言论者均以“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被戴上“右派分子
”的帽子。
①从此以后直到“文革”结束，无人再敢倡言“司法独立”。
    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反对“司法独立”，但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却基本上一直是赞同和
推崇的。
尽管在某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曾暂时改变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提法有所不同。
新中国建立前，1942年《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就有这样规定：“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
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但现行犯不在此例。
”②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更明确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
受任何干涉。
”③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
律。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消了这一规定，理由是：审判独立是资产阶级法学观点，这样规定会混
淆我国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与资本主义国家“司法独立”本质上的不同。
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恢复和沿用了1954年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但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修宪者认为1954年宪法规定有些绝对。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照字面意思理解，法院是完全独立的。
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法院进行审判要接受党的领导，还要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考虑到这个因素，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更为准确。
所谓“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是指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无权干涉法院的审
判工作。
至于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政党，则可通过合法途径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预。
①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1982年宪法修改了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条款。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司法独立”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有说前者即是后者的，有说前者体现后者精神的，有说前者与后者存在着程度上的差距的，也有说前
者与后者根本不同的。
如果只从形式逻辑上讲，我们当然可依自身认识和实践需要，认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即
“司法独立”，或反过来将“司法独立”认定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在党的文件中，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尚未有直接、明确
的关于我国实行“司法独立”的提法，只有“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提法。
    如果从内容比较的角度考察，那么可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西方国
家的“司法独立”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是西方国家实行“司法独立”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学说
，我国实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发挥司法机关的
职能，防止特权和抵制不正之风。
在实行三权分立最为充分和典型的美国，司法不仅独立于行政和立法，而且对行政和立法有一定的制
衡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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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司法制度是指依法享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处理诉讼纠纷活动的各种制度
的总称，也就是关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地位、职权、工作人员、活动原则及工作程序等各方面制度的
总称。
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国家掌握政权阶级实现其统治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因
而也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各国都高度重视司法制度的建设。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也加强了司法体制的改革，加强司法制度
建设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我们的国际官司数量将越来越多，规模会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我们进行司法制度改革
，以便使我国的司法制度与世界各国司法制度的一般惯例接轨。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对司法制度改革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的司
法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
但是，在研究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学界迈不出步子，不敢闯“禁区”，说来说去就是怕被说成是
在宣传或赞扬资本主义的用法制度，深受姓“资”、姓“社”的影响，很多话到了嘴边不敢说，到了
笔尖不敢写，使得国内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研究缺乏深入。
有鉴于此，本套丛书的主编、博士导师徐育苗教授洞察秋毫，及时地抓住了“中外司法制度比较”这
一极具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选题，并命我们来担当此重任。
笔者试图抛开一切“私心杂念”，系统而又深入地比较研究中外司法体制以及一些重大的具体制度，
以便为国内立法、司法体制改革和学界的研究提供参考。
但是，笔者仍然未完全跳出“私心杂念”的束缚，担心政治、出版审查等问题，加之写作时间、篇幅
及资料所限，终究未遂心愿。
    笔者寄希望于拙著在下次修订版时能遂了心愿，特别是在修订版中将积极探讨中国共产党组织对司
法机关及其工作的领导而不是干涉关系、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关系，加
强对审判制度(包括法院的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法院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及党组织的应有关系尤其
是制约关系、法院的人事权和财政经费问题、法官资格和法官保障制度及惩戒制度、法官考试和培训
制度、陪审制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审判监督制度等)、检察制度(包括检察院的独立、检察院与行
政监察部门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司法行政机关等的关系、检察院与党组织和权力机关的关系、检察院
的人事权和财政经费问题、检察官资格和检察官保障制度及惩戒制度、检察官的考试考核和培训制度
、审判监督制度等)、律师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等章节的深入研究。
    本书自1999年初着手写作到撰成付梓，我们要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有关领导给予拙著的厚爱，感
谢华中师范大学的有关领导对本书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要衷心感谢责任编辑王兰萍女士的大力帮助和
一丝不苟地对书稿的审阅，同时对给予本书关怀和帮助的所有其他同志、朋友都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第一、二章的大纲由唐鸣起草，其余各章写作的详细提纲由陈业宏起草。
写作具体分工如下：    唐鸣：第一、二章。
    陈业宏：第三、四、五、六、八章。
    陈业宏：写作第七章初稿，后由唐鸣修改第七章。
    陈业宏、文杰(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合写第九、十、十一章，最后由陈业宏修改定稿。
    本书由陈业宏、唐鸣相互审查修改，最后由陈业宏统一审阅。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包括的内容很多，惟笔者才疏学浅，另外我国的司法
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制度目前尚不明朗，国外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充分，加之写作时间仓促，写作
篇幅有限，故缺点错误在所不免，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同行不吝赐教，以便再次修订。
　　　　　　　　　　　　　　　　　　　　　　　　　　　　　　　　　陈业宏　　　　　　　　
　　　　　　　　　　　　　　　　　　　　　　2001年夏于武汉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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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政治制度是政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该书的出版对于扒进该分支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推进关于中外司法制度比较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
有志于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发展的读者，以及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等现实总是感举的读者
，有必要读读此书，想念它会使您在许多总是上获得全新的认识。
该书也颇适合有志于法学研究的读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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